关于申报上海市2022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明星项目的通知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2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明星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启明星（A类）
　　
　　执行期限：2022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4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应为在沪高校、科研院所（含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单位。
　　
　　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未满35周岁（在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博士学位。
　　
　　专题二、启明星（B类）
　　
　　执行期限：2022年5月01日至2025年4月30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4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应为在沪企业。
　　
　　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未满35周岁（在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专题三、启明星（C类）
　　
　　执行期限：2022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4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应为在沪企业。申请人应为在沪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需参与企业项目研究开发、与企业有较好合作基础，以企业为承担单位申报。
　　
　　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未满35周岁（在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专题四、启明星培育（扬帆专项）
　　
　　执行期限：2022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20万元。
　　
　　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未满32周岁（199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作为项目负责人已获省部级（含）以上科研项目支持的，不在本次申报范围。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3.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6.为提高申报项目质量，2022年度启明星项目实行单位遴选，择优申报。我校A类限额为2项，扬帆专项限额为10项。B类和C类：由各区自行组织遴选，择优向市科委统一申报，企业申请者须经所在区科委审核遴选后推荐申报。
　　
　　7.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已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以及本市各类人才计划，且尚在支持期内的人员。
　　
　　8.每位项目申请人限报1项。
　　
　　三、申报方式
　　
　　1.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者直接通过域名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如尚未注册账号，请先转入“一网通办”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申报指南页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bookmark: _GoBack]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市科委服务热线：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2.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1年11月2日9:00，申请人须在11月15日前完成网上提交，逾期将不能进入校内评审环节
　　
　　四、评审方式
　　
　　启明星（A类）、启明星（B类）、启明星（C类）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第二轮见面会评审方式。
　　
　　启明星培育（扬帆专项）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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